
 

金門縣 108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8 年 09 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18 時 

貳、開會地點：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參、主持人：羅處長德水                            紀錄：黃詩涵 

肆、主持人致詞：略。 

伍、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 

項目 提案內容 決議 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提案一 

目前國小轉

國中是否有

準備班？時

間是多久？ 

(一) 特教中心會參考目前

金沙國中邀請國小端特教生

與家長在轉銜階段先到國中

認識環境的方式，規劃後請

各國中配合辦理各校自己的

轉銜活動。 

(二) 轉銜會議時，邀請家長

參與，請國中端或特教老師

先進行特教生新階段學習環

境或生活環境的檢視，讓特

教生開學尌可以有適合的尌

學環境。 

持續透過各項

會議、督學視導

督導各校落實

個別化教育計

畫 之 轉 銜 計

畫，並於 108 年

3 月 4 日配合國

教 署 發 文 各

校，請各校確實

辦理相關轉銜

活動。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解除列管 

臨時動

議 

身心障礙學

生專班。 

(一 ) 這部分回歸家長想

法，但細節上該怎麼進行，

因為特教生分散在各校，若

說要集中或分學區辦理，可

能分學區辦理比較可行，但

還需研議，請特教中心進行

調查後，再行規劃。 

(二) 有關特教相關訊息傳

送給家長的管道，除公文傳

送外，建議建立像 FB 溝通

平台、E-mail、line 群組或手

(一) 107 學年度

試辦，國小集中

式特教班未設

置人數下限，

107學年度金湖

國小開設下午

課 輔 時 段 專

班，參加學生計

2 位，減輕家長

照顧負擔。 

(二) 107 學年度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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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簡訊通知，另外也請學校

確實傳達相關訊息。 

普通班人數以

區域調查，各區

域人數皆未達

八人，普通班特

教學生以回歸

參加普通班課

後照顧。 

(三) 108 學年度

目前仍持續調

查申請中。 

項目 提問/建議 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備註 

綜合 

座談 

一 

目前特教中心的空間屬於辦

公室類型，空間狹窄無家長與

中心人員談話的保密空間，無

法有效提供面對面諮詢或支

持，期望特教中心可以有一個

比較良善或溫馨的環境空

間，提供特教生家長直接跟特

教中心進行面對面溝通諮詢。 

教育處於 108年 9月 10日召

開「金門縣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搬遷案協調會」會議，預

計在寒假前搬入中正國小，

規劃現有輔具、測驗工具及

辦公空間等，共 2 間教室。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解除列管 

綜合 

座談 

二 

我的孩子需要使用眼控滑鼠

但治療師評估時孩子情緒不

穩不助於評估，目前家中已購

置眼控滑鼠，希望教育處可以

協助購置眼控滑鼠軟體，另外

輔具評估時可以額外增加一

小時相關專業團隊治療師服

務時數。 

(一) 經二次評估，治療師建

議現階段以提升基本認知能

力為主要目標，因此不建議

使用眼控輔具，建議待基礎

能力提升後再次評估。 

(二) 考量眼控滑鼠及其軟

體之選用上較為複雜且個別

差異大，本中心亦規劃採購

一組器材用以評估、試用以

及教學。 

(三) 目前學生已轉銜進入

國小教育階段，若教師認為

學生過去一年能力成長提升

有使用眼控滑鼠的潛力，可

再行提出評估申請。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解除列管 



 

  第 3頁，共 11頁 

 

綜合 

座談 

三 

請問特教學生助理員進用期

程是否可以提前？因為協會

接到學生助理員反應開學前

一週學校才著手聘用的行政

流程，他們反應是否可以早一

點作業讓他們知道自己是不

是有錄取，如果沒錄取他們也

可以找另外的工作。 

108 學年度申請及申復除臨

時個案外，皆於七月份辦理

完畢，各校收到結果後即可

辦理助理員甄選事宜。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解除列管 

綜合 

座談 

四 

正義國小沒有資源班，老師沒

有特教專業，情緒障礙的孩子

受到老師不當對待，金門沒有

自由學區所以孩子沒辦法轉

到自己想去的學校尌讀，想轉

學去有資源班的學校。 

(一) 本案 107學年度經專案

討論，並由處長、校長共同

召開個案會議討論，核予專

案助理員 1 人。 

(二) 本案學生 108學年度已

轉入金湖國小尌讀。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解除列管 

綜合 

座談 

五 

今天會議時間有安排臨托服

務我覺得非常好值得讚賞，讓

媽媽很放心很開心，建議日後

辦研習也要辦理臨托服務。 

未來特教資源中心辦理特殊

生家長增能講座與會議等相

關活動，也會將家長需求納

入考量，提供特殊生與手足

之臨托服務。 

金門縣特殊

教育資源中

心 

解除列管 

 

陸、業務報告：如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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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金湖國小許媽媽 

案由一：輔具申請之流程簡化，並能呼應孩子的需求，快速申請到適合孩子的

輔具。 

說明：一、目前輔具申請時間到孩子用到輔具的時間太長(ex. 超過一年)。 

      二、輔具若以最低標，所申請到的輔具只能是品質較差。 

辦法：一、輔具從提出需求、評估、跑流程，到申請核發應在 1-4 個月內。 

      二、輔具之申請應以孩子的需求為優先，而不是以價格考量。   

研商意見： 

一、 以往中心並無專任相關專業人員，故於輔具採購上執行速度較為緩慢，現

中心已聘任專任治療師，擬藉由專業人員協助，重新審視及修正輔具申請

及購置流程。 

二、 輔具採購招標原為修正購置流程之一，後經討論過，為獲得符合學生需求

之輔具，目前暫不採用招標方式。 

補充說明： 

一、 申請輔具涉及程序，在 IEP 或是學校的特推會提出後，公文往返處理，加

上輔具評估、採購以及訂製等，都可能影響使輔具申請時間比預期的長。 

二、 參考部分縣市輔具服務是以通用輔具借用為主。考量目前輔具管理之現有

空間以及人力等不足而難以實行；若補助學校申購，則會無法審視輔具款

式是否合適等其他問題。 

決議：檢討輔具辦理流程並修正相關計畫（未來可能採統一申請、統一購置之

流程），藉由機制審核學生實際需求；通知家長審核結果，避免溝通落差，

影響學生權益。若學生有特別需求或輔具管理問題亦可隨時提出申請。 

 

提案單位：金城國中黃媽媽  

案由二：有特教助理需求之特殊生於暑假、寒假針對其需協助幫忙部分給予訓

練，期待能達到生活自理能力提升（以利日後不需助理協助）。 

研商意見：目前特幼科於暑假辦理親子烘焙夏令營，及補助家長協會辦理寒暑

期融合生活成長營，藉由營隊活動增加學生生活自理的訓練。 

補充說明： 

一、 針對有特教助理員之學生的需求目標去努力。目前有特教助理需求多以情

障或肢障生為多。學生有行為問題時，特教老師多是事後得知，無法及時

提供導師或是助理員支持以及介入，現場老師大多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所

以只能請助理員帶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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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可以寒暑假可以辦理相關營隊，提供產生行為問題的情境，並讓專業

的特教老師給予策略等來訓練處遇。 

決議： 

一、 提前調查家長需求，規劃寒暑期活動辦理之內容與類型，讓有限的預算能

夠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二、 針對提升特教生各階段之基本能力等相關增能課程研議，特教中心將於 1

個月內另以專案討論，並邀請有興趣了解或是有想法欲提供意見之家長共

同參與及擬定。 

 

提案單位：金城國中黃媽媽 

案由三：低年級之特殊生安排增能課程，以利提升中年級該有之能力給予補強，

如：游泳技能（國小一、二、三年級）。 

研商意見：107 年辦理健康體適能夏令營活動，未來如有需求，將考量辦理增能

相關夏令營活動，游泳池有身高限制，考量安全性問題，所以 1-3 年級

較不適宜參加游泳夏令營之相關活動。 

補充說明： 

一、 現在努力的目標是為了未來生活。中、高年級游泳目前是必備的課程，我

們的孩子學得慢，必須讓他不怕水，若他不適應，則在體育課的時候會被

晾在一旁，一直到國中，直接影響體育成績。 

二、 希望透過夏令營或是其他增能課程等來提升孩子不怕水的能力。特殊生是

需要具備專長的教練來教導他游泳的，一至三年級需要先適應水性，養成

不怕水等能力。 

決議： 

一、課程安排考量學生在校時間長短，針對一二年級可能是以發展課後社團為

主，目前部分學校也有發展相關特色社團。學期中將後續研議及規劃可行

性。 

二、針對提升特教生各階段之基本能力等相關增能課程研議，特教中心將於 1

個月內另以專案討論，並邀請有興趣了解或是有想法欲提供意見之家長共

同參與及擬定。 

 

提案單位：金城國中黃媽媽 

案由四：四、五、六年級之特殊生給予服務志工之訓練，如：圖書館之整理清

潔工作。 

研商意見：相關志工服務或訓練需視學生 IEP 相關目標執行情況融入，本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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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關公函、視導等方式，建議學校可朝多元方式進行訓練。 

決議： 

一、由 IEP 共同討論決議，考量校內現有資源、環境及相關規定等，同時亦須

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識。 

二、針對提升特教生各階段之基本能力等相關增能課程研議，特教中心將於 1

個月內另以專案討論，並邀請有興趣了解或是有想法欲提供意見之家長共

同參與及擬定。 

 

提案單位：金城國中黃媽媽 

案由五：國中生為以後進入職場作訓練，如：7-11 打工。 

研商意見：因目前勞動法令限制，未滿十五歲學生禁止受僱；本府每年度辦理

轉銜知能研習，透過了解高中職或未來尌業相關環境，給予學生多

元嘗試的機會，家長亦可透過 IEP 中，擬定轉銜服務計畫，設計更

個別化的職場認識與體驗活動，為將來的尌業做好準備。 

決議：針對提升特教生各階段之基本能力等相關增能課程研議，特教中心將於 1

個月內另以專案討論，並邀請有興趣了解或是有想法欲提供意見之家長

共同參與及擬定。 

 

提案單位：金城國中黃媽媽 

案由六：高中生提早磨合職場生活，如：找贊助企業合作提早訓練。 

研商意見：高中職非本府轄屬學校，惟本縣高職綜合職能科皆已有安排相關職

場體驗與實習活動，並且有固定合作之廠商與店家。 

決議：針對提升特教生各階段之基本能力等相關增能課程研議，特教中心將於 1

個月內另以專案討論，並邀請有興趣了解或是有想法欲提供意見之家長

共同參與及擬定。 

 

提案單位：賢庵國小楊媽媽  

案由七：可以將專團的上課內容提供一份給無法參與家長來參考與學習嗎? 

說明：專團上課時間無法請假，想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來延伸融入生活。 

研商意見： 

一、依專團實施計畫，相關專業人員在提供服務時，除了教師、學校行政人員，

家長也是共同參與的團隊成員之一，非常歡迎家長一同參與。 

二、專團治療師在每次服務後，都會將服務過程、評估結果及建議事項摘要寫

成服務紀錄並上傳系統，家長若想了解內容可向學校索閱。惟本縣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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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兼任，來金行程緊湊且返台後多有本業需兼顧，可能無法於課後立即

上傳，請給專團治療師一些時間整理。 

三、亦歡迎透過事先提問之方式，委由學校代轉治療師。我們相信透過雙向的

討論，能讓治療師更了解您及孩子的需求，藉由家長的參與，也將讓孩子

學習的效果透過延伸至生活而放大。 

決議：專團服務是可以提供紙本資料與上課內容供家長參考，此部分會再向兼

任治療師做相關宣導。 

 

捌、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中正國小許媽媽 

案由一：一、召開會議、成員與時間？ 

二、特殊方案疑慮？ 

三、輔具管理？ 

補充說明： 

一、特教法提及特殊教育涵蓋身心障礙以及資賦優異者，若照此會議名稱，應

資賦優異學生家長須共同參與，使特殊教育學生之家長所獲得之資訊都是

溝通透明、並讓家長能夠充分了解資源之分配；然而今僅身障生家長參與，

且無議員列席。另外，資優家長座談會於 08/01 尌已召開，但此家長座談會

卻在開學快 1 個月才召開，學校老師又須在開學 1 個月內制定 IEP，對資優

學生而言，早在 1 個月前學校老師已了解家長需求來制定 IGP。 

二、「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 3 條提到「身心障礙教育

之適性課程，除學業學習外，包括生活管理、自我效能、社會技巧、情緒

管理、學習策略、職業教育、輔助科技應用、動作機能訓練、溝通訓練、

定向行動及點字等特殊教育課程」等都涵蓋在學生 IEP 規劃中，依照學校

師資與學生人力比，老師根本無法達到這麼多的目標，若現階段資源人力

無法合乎需求，那我們尌需要外加資源來達到目標。然目前教育處僅有「金

門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辦法」，其中第 3 條提及之方案適

用對象是未能安置於特殊教育班之特殊教育學生，但相較於身障學生，本

縣資優生可以在有安置下擁有那麼多元之方案可選擇，然而卻沒有身障學

生可以藉由特殊教育方案來達到 IEP 的目標，除非放棄安置？希望針對方

案計畫做修正。 

三、在幼兒園的時候老師曾將輔具弄丟之情形，但是目前對於輔具管理並沒有

規範、或是明確的流程讓家長知道可以如何解決問題等。建議此應列入 SOP

討論，另因輔具遺失而使得導師可能不敢使用輔具，進而影響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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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來是否能由教育處以及學校基金支付相關費用。 

決議： 

一、 檢討並正名會議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座談會。 

二、 特殊教育是涵蓋身障與資優，並無獨厚優勢階級。並不是僅只會議才有與

教育處有對話的機會，若有遇到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至教育處找處長或是

與特教中心主任談談，一同解決問題。 

三、 特教方案需由學校對於未安置之特教學生申辦，地方辦法是以不違背母法

為原則制定之。寒、暑假營隊活動或是其他課外活動形式來辦理，此部分

不受到母法以及學期相關之規範與限制。未來教育處也將列入年度重要工

作要點。 

四、 針對提升特教生各階段之基本能力等相關增能課程研議，特教中心將於 1

個月內另以專案討論，並邀請有興趣了解或是有想法欲提供意見之家長共

同參與及擬定。 

五、 輔具在學校使用時，學校老師應善盡保管責任，若不當使用而損壞或是遺

失，則會有相關權責問題。此部分也會在每學期交接輔具的時候向老師說

明與宣導，如遇特殊情形，也可以彈性做討論。 

 

提案單位：賢庵國小垵湖分校王媽媽 

案由二：暑假的暑期夏令營，希望能回歸特教中心來辦理。 

說明：環境不適合(肢體障礙)，助理員不足。 

決議：考量資源合理分配，須再研議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開辦做多數家長適合

之班別。 

 

提案單位：金寧中小學趙媽媽 

案由三：寒暑假課後班。 

說明：因特殊生地區安親班或補習班及地區活動，因能力問題無法全面性參與，

利用寒暑假課後班，提升孩子自主能力、職業訓練。利用地區學校借用

場地，補助學校冷氣費（電費），很多學校因電費問題委婉託辭。 

決議：考量資源合理分配，須再研議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開辦做多數家長適合

之班別。 

 

玖、綜合座談： 

提案單位：學長家長許媽媽、學生家長胡媽媽 

提案/建議一：若各階段的轉銜的活動安排，各校雖可透過 IEP 裡的轉銜計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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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依照學生需求做調整，但並不是每位家長都了解 IEP 之相

關權利義務，那不了解的學生與家長是否尌無法接受這些資源？

教育處是否能條列式、規範性的讓大家知道 IEP 可以提出什麼內

容或是範疇？另外，過去也沒有講座或是課程落實教導什麼是

IEP，是否可請專家學者來告訴家長告訴什麼是 IEP。若沒有聽到

其他家長分享，會不知道原來自己是有權利義務在 IEP 提出需求

的。未來家長座談會是否可以分舊生與新生 2 場？對於新生之家

長他們要先增能，才能夠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了解什麼是可以

提出的。 

說明： 

一、 學生權利為第一考量。不論是學校導師、特教老師、家長或是相關專業人

員都是團隊的一份子，每個人都可以針對孩子的 IEP 以及其中的轉銜計畫

提供意見以及想法，讓學生可以接受更完善的特教資源服務。 

二、 關於 IEP 的權利及義務，會持續透過各個場合來做宣導；未來也將規劃辦

理 IEP 相關之家長增能研習，讓家長能夠更有效應用 IEP 來幫助孩子。 

 

提案單位 ：學生家長胡媽媽 

提案/建議二：針對情障的孩子，雖經常辦理教師增能研習，但仍有很多老師對

於情障的孩子不能理解，使他們容易受到老師的忽略或是很兇的

對待。當情障孩子跟老師起衝突時，老師並不是不想管，而是老

師不知道該怎麼做，像這樣的狀況是否有行政支持，或是教師增

能研習的部分，有什麼可以加強的？  

說明： 

一、除持續辦理 ADHD 相關之普通及特教教師之知能研習，宣導如何面對情緒

障礙學生之學習輔導與班級經營外，以及如何將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融入學

生的 IEP，讓老師可以更放心教學、學生可以安心學習。 

二、ADHD 之議題各單位也相當關注。國教署也有做了許多關於 ADHD 之宣導

以及完整的教材「A 蒂 H 弟上學趣」，讓老師能夠快速地了解學生需求，知

道如何正確對待 ADHD 的孩子，若有需要可洽詢個管特教老師或中心。 

 

提案單位：學生家長許媽媽 

提案/建議三：許多家長在申請輔具上有遇到一樣的困難，輔具申請真的很慢，

希望特教中心能夠給予確切的答案。孩子之前有接受早療中心之

服務，在使用眼控滑鼠的狀況也不錯，然專團之治療師每次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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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服務半小時、一學期僅來兩次，第一次是孩子狀況不好，但

在第 2 次評估也有成功適用一些軟體，為什麼我們換了 2 位治療

師來評估卻不肯告訴我們評估結果呢？我的孩子沒有口語與肢

體動作，對他來說能不能表達自己的需求是重要的，因此我才找

了很多資源、想要申請相關輔具。希望專團進來的時候，治療師

可以在覺得不適合，希望治療師可以主動拿出其他溝通輔具或是

提出其他意見，而不是家長繼續努力尋找合適孩子的溝通輔具。 

單位：早療中心張社工 

補充說明：孩子有在早療中心接受治療。目前在早療的治療師是從玩及遊戲開

始練習，對孩子而言，玩是他的權利、溝通也是。可能在學校的治

療師，會覺得孩子要達到一定認知才有辦法溝通，而這方面的認知

落差，才會有早療與學校治療師對輔具需求想法歧異。 

說明： 

一、承辦單位對此檢討，未來有關於學生與家長之權利義務，以及是否可使用

相關資源都會以書面管道說明。 

二、研擬輔具申請時間，讓所有申請的家長、老師都可以清楚流程。過去輔具

申請皆是個案處理，未來擬改通案處理，統一期程申請、委外去做，但若

有個別需求，也可個別提出申請。 

三、輔具評估屬於專業範疇。未來輔具評估或是審核機制，可能也可以連結其

他單位治療師，社福單位、早療中心一同參與，使輔具服務更周延。 

 

提案單位：家長協會蔡理事 

提案/建議四： 

一、因應特教法準備修法，身障團體有做需求問卷，統整時委員有提出金門大

概有 4 個問題，其中幾個是今天有提到的，包含申訴管道、無障環境之建

構、學生回到普通班時教師之態度以及年報。目前並未看到特教中心之年

報，若有的話，希望可以提供給協會。 

二、資源中心的功能為何。若遇到困難的時候，雖有剛剛王老師有提及網路上

有許多資源，但那部分屬於中央的資源，想請問那地方是否有相關資源可

以提供的？ 

三、業務報告多是宣導，但未看到這年度特教資源中心預計規劃什麼之類的。

很多東西是地方自治，也有很多辦法都是由地方來擬定的，希望下次業務

報告不是只是宣導，而是真的看到並了解特教中心之年度計畫為何。 

四、許多教育基礎是建立在 IEP，但家長手中到底有沒有 IEP 呢？法令沒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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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家長，常會聽到家長說跟老師要不到 IEP。 

說明： 

一、教育部關於年報有相關規定，因此年報等統計數據都會公告於網站上。 

二、因過去人力難以兼顧，不過特教輔導團近年也慢慢落實教學輔導。督導的

方式很多，目前輔導團會到校做個案討論。若有問題，中心也可以即時引

介其他專業的輔導資源，也都隨時歡迎家長來中心面對面做討論，希望能

即時對於問題做出回應。 

三、未來座談會之業務報告，針對宣導的部分會縮短、僅說明重點，並將相關

宣導資料放在網路平台供大家閱覽。在業務報告中對大家說明過去特教中

心計畫之執行情形、今年年度計畫、明年預定之計畫等。 

四、各方人員都需要關注 IEP，所以家長是需要知道其內容。因此若家長向學校

老師要 IEP，老師不該拒絕，若有此問題，請向特教中心反映，特教中心會

協助處理。此部分也會向學校做宣導，納入特推會討論。 

 

拾、散會 

 


